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实施2018年度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的通知
浙教办函〔2018〕44号
各高等学校：
　　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、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积极推进浙江省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设，经研究决定，于2018年开始实施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，选拔高校骨干辅导员赴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（浙江大学）（以下简称辅导员基地）参加为期1年的研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申报条件
   1.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；热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，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
   2.具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学科知识储备，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本理论、知识和方法，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；
   3.专职辅导员身份（不含二级学院副书记），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，35周岁以下，从事学生工作3年以上。
   4.主持省厅级以上课题1项以上，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篇以上相关论文，或获得省级以上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奖励或荣誉1项以上。
   二、管理要求
   1.学员接受省教育厅、辅导员基地的培养计划，中期检查、结业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，派出高校予以支持；
   2.学员研修期间要认真执行计划，切实完成预定任务，指导教师定期检查执行情况；
   3.研修结业要求独立完成1篇达到公开发表水平的研究论文，1份实践研修报告，完成1场公开学术报告。
   4.具体研修计划委托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（浙江大学）负责实施，相关通知另发。
　　三、相关事项
　  1.本次研修总规模20人，各本科院校可申报2人，高职高专院校1人。申报的辅导员需填写《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推荐表》（见附件1），经学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加盖公章，并于2018年3月20日前邮寄至辅导员基地（同时发送电子版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　  2.省教育厅宣教处、辅导员基地审核推荐表，经专家遴选确定名单后下发报到通知，学员签订“浙江省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”承诺书。
　　3.学员根据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到浙江大学报到。因故不能按时报到者，应事先向辅导员基地请假，一周不报到者视为放弃资格。
报告。
   4.学员研修期间的工资、津贴、福利、职务评聘等原则上不受影响，研修情况和成果作为其业务考核、职务聘任的依据之一。
　　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  省教育厅宣传教育处：丁晓，电话：0571–88008953；
 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（浙江大学）：
林静、欧阳鲁鹃，电话：0571–88273323，邮箱：fdy@zju.edu.cn。
  附件：
   1.2018年度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推荐表
   2.2018年度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培养方案（暂行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2018年3月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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